臺北市私立再興中學103學年度心理測驗實施計畫
103/08/20修訂
1、 依據：
（一）再興中學103學年度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二）再興中學103學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協助教師瞭解學生的潛能傾向，在教學與輔導上提供有效積極的協助，順利學生生活適應能力。
（二）協助篩檢出學生各方面的問題，並分析問題的因素，以便早期預防，改善生活適應情形。
（三）藉由心理測驗實施，並綜合觀察與晤談資料，提供學生選組、課業、生活、升學、就業等參考資料，教師可據此研擬適當的輔導策略，學生可建立適當的期望水準，並做為生涯選擇之參考。
（四）藉由測驗結果給予學生適性教育安置及補救教學之機會。

三、實施對象：以全校學生為對象，但依測驗目的之不同要求，可分為全體學生施測之團體測驗，或某些特殊學生需要之個別測驗。

四、實施測驗項目：
	測驗名稱
	測驗對象
	時間
	方式

	國中學校能力測驗
	七年級全體
	七上
	1.團體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3.測驗結果不公開

	新訂賴氏人格測驗
	七年級全體
	七上
	1.團體施測
2.輔導教師指導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結果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國中版
	八年級全體
	八上
	1.團體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結果

	國中生涯興趣量表
	九年級全體
	九上
	1.團體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結果

	新編多元性向測驗－高中版
	高一全體
	高一上
	1.團體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結果

	大考中心興趣測驗
	高一全體
	高一上
	1.團體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結果

	大學學系探索量表
	高三全體
	高三上
	1.團體施測
2.測驗公司計分
3.輔導教師提供諮詢，班級導師協助輔導

	國中學習態度測驗
	有需求者
	適時
	1.個別預約施測
2.輔導教師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結果

	職業興趣組合卡
	有需求者
	適時
	1.個別預約施測
2.輔導教師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結果

	憂鬱量表
	有需求者
	適時
	1.個別預約施測
2.輔導教師計分
3.輔導教師解釋結果

	※備註：除上列常用心理測驗之外，輔導室尚有多項行為和學習類別的心理測驗，供師生於輔導教師指導下施測、解析、討論輔導策略之運用。



五、施測人員：
（一）團體施測：輔導室依計劃安排時間，由各班輔導活動任課教師於輔導活動課堂時間實施之。
（二）個別施測：視個案需要，由輔導教師負責實施。

六、測驗結果解釋
（一）測驗分數不是瞭解學生的唯一資料。
（二）必須瞭解測驗的性質和功能。
（三）解釋對象應限制為學生、家長及相關教師。
（四）依測驗性質，採取個別或團體解釋，避免公告週知的解釋。
（五）避免對學生作消極武斷的決定，最好能做到積極的建議為主。

七、測驗結果處理
（一）測驗成績將登錄統計建檔，原始資料將存放於學生個人資料袋中。
（二）測驗結果依其性質提供導師或有關人員參考。
（三）測驗結果的解釋須顧及各種考量，避免因解釋不詳盡而造成負面的影響。
（四）測驗結果應妥善保存，除相關人員外避免測驗結果洩露，影響學生心理。

八、經費：由學校相關預算下支應。

九、檢討：於每學年結束前，將本學年實施之各項測驗加以檢討其優劣缺失，以為爾後改進之參考。

十、本計畫呈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